誠徵社工員、心輔員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成立二十多年來，承接多縣市委託之司法心理業務，有豐富的相關工作經驗，此次徵求的人員主要工作為針對某縣市之性犯罪個案進行追蹤管理工作，內容以電話諮詢個案，不會親自面對個案，但須要一些行政文書與資料管理的能力。
社會對於此類犯罪固然不能接受，根據我國法律，性犯罪者需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目的是找到犯罪誘因加以改善以避免再犯。但是相對人本身或因個人特質、或因成長經驗、或因生活遭遇而造成犯案，他們在接受處遇過程中，會因各種因素而缺席或抗拒。本方案所招聘之工作人員即扮演個案管理角色，目的是以基礎的諮商技術，利用電話的方式與個案訪談，增加個案接受處遇的動機，並運用基本文書處理能力協助政府人員後續的資料整理。
雖然相較於第一線的處遇人員，本方案或許不需完整有經驗的專業知識、也未能提供較豐富的待遇，但一樣需要對專業知識有些學習與了解，因此極希望具有熱忱、剛踏入此塊領域、且具有心理與社工學歷背景的朋友參與!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公司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0號2樓之14

職務說明：
1、 運用司法心理與社會工作專業知識，以電話諮商方式了解個案缺席原因，協助個案積極參與並順利完成接受社區處遇課程。
〈說明〉:本方案委託者為新北市政府家防中心，負責性侵害社區處遇業務的代表人代號為「安老師」，其扮演的角色是分派案件給處遇治療師執行處遇，目的是降低個案的再犯危險;每月召開評估會議，治療有成效且風險降低者予以結案，常有缺席者則予以追蹤管理。本方案聘用的工作人員代號為「福老師」。即扮演個案追蹤管理的角色，所需工作是固定登錄治療師傳來的簽到表中個案的出缺席狀況，缺席者需去電個案，詢問原因，協助個案請假，並適時運用諮商技巧抒緩個案負向情緒，鼓勵個案出席;報表部分，定期將連續二次未到者名單傳給安老師，統計已出席滿半年的個案名單，提交給安老師召開評估會，並製表。
2、 查核治療師的處遇登錄
〈說明〉性侵害處遇業務有一保護資料系統，治療師需要將處遇記錄上傳至此系統，每月需填寫急性動態量尺，每三個月需填寫穩定動態量尺，每半年需填寫評估報告書、整體性評估表與處遇建議書。為確保處遇的有效執行，福老師需定期查核治療師的上傳記錄，將記錄未完成名單提交給安老師以利後續的催收。
3、 運用基本溝通協調與文書處理能力，參與各種會議討論與完成報表，將個案管理成果提供給政府承辦人員。
〈說明〉在文書處理方面，新北市的處遇個案約900位以上，居全國之冠，團體數量已達六十多團以上，一般團體都是每月二次，福老師（全職者約分配250位個案）需在每月評估會後，更新所有成員處遇狀況（有些結案，有些變更處遇方式），並於月底之前，依據最新的處遇狀況，把下月的所有團體簽到表製作完成，MAIL給治療師。再依據治療師回傳簽到表登錄個案的出缺席，並統計出當月處遇已滿半年的名單，提交給安老師製作開會名冊。年底則統計各團的出缺席狀況、記錄查核的結果、電訪的成果。以上工作需用到EXCEL與WORD等文書處理軟體，福老師若能具備簡單的公式運算、合併列印等技巧，應可勝任。本協會目前已撰寫更進階的巨集、VBA程式協助報表自動化，目前已完成簽到表產生器，處遇狀況變更與出缺席統計預計111年底完成，期望減少在文書處理上耗費大量的作業時間。

職務類別： 
社工員或心輔員

工作待遇：
月薪 30000 - 32000 元
〈說明〉:
1、本方案為政府委託，補助之專業服務費用包含本薪與機構支付之勞健、勞退費用，因每人勞健保額之差異有所不同，估計扣除單位付之勞健勞退等費用，實際薪資約31000上下。
2、本方案有年終獎金，為本薪的一個半月。
工作性質： 
全職:日班：每週工作五天，週一至週五，自08時30分至17時30分
兼職:半個人力，一週工作2.5個半天。
〈說明〉:
工作時數以一天八小時為主，若配合勞基法，午休半小時至一小時，故工時有所彈性，可早上一小時或晚上一小時，但應事前協調排班。

上班地點：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僱用期限：
 一年一聘（以此方案持續為主）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說明〉:
遵守勞動基準法工時及休假等相關規定，本工作不鼓勵加班，若因工作需求延長工時情況下，將依規定給予補休。

需求人數： 
[bookmark: _GoBack]1位全職、1位兼職
	
	


需求條件：
工作經歷： 不拘
學歷要求： 大學畢業
科系所： 心理學系,社會工作學系（只要具備能考社工師資格者均可）

其他條件：
語文條件： 國語:普通;台語:普通
電腦能力： 有基本文書處理能力尤佳

聯絡方式：
應徵方式： 請將自傳、履歷寄至tatdvso.north@gmail.com
攜帶文件： 履歷、自傳、畢業證書影本
應徵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聯絡人： 沈小姐（電話: 0965312386）
本方案負責人:高恒信（mail: henghsi.kao@msa.hinet.net）
本方案名稱: 111年新北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處遇追蹤方案
